
2017年-2019年，发行人向日本轻金属采购半成品占当期半成品外购金额的比重分别

为1.64%、2.44%、42.73%，2019年占比较大， 主要由于发行人子公司重庆华峰生产能力提

升，逐步满足半成品供应需求，发行人减少对外半成品采购，同时，由于下游特定客户需求

量减少， 发行人向日本轻金属采购的金额相应减少， 占营业成本的比重分别为0.77%、

1.32%、0.74%。 发行人向日本轻金属采购半成品后，入库冷轧车间，进行进一步轧制后加工

成为产成品。 发行人与该供应商合作多年，积累了良好的互信基础，且考虑其质量稳定，供

应及时充足，因此报告期内继续向其采购。

发行人向日本轻金属采购半成品，采购价格按照伦敦金属交易所市场现货铝锭均价加

上加工费进行确定，发行人向日本轻金属采购价格与市场同类半成品采购价格类似。

（2）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

发行人经常性出售商品关联交易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日轻（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0,096.83 7,734.15 2,933.15

Nikkei�Siam�Aluminium�Limited 销售商品 1,278.01 1,359.28 1,194.84

合计 11,374.84 9,093.43 4,127.99

注：2017年3月起，日本轻金属株式会社不再持有发行人股权，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自股权转让完成12个月（2018年4月）起，日本轻金属株式会社不再是公司关

联方。 2019年发行人与日本轻金属株式会社 （及其兄弟公司Nikkei� Siam� Aluminium�

Limited、子公司日轻（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之间的交易不再作为关联交易披露。为方

便比较分析，在此处列示2019年交易金额，下同。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日轻（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轻上海” ）销售非复

合料、电池料等主营产品，向Nikkei� Siam� Aluminium� Limited（以下简称“日轻金（泰

国）” ）销售复合料产品。 销售商品占非复合料、电池料产品以及占复合料销售收入的比例

以及占报告期营业收入的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9年度

金额

占同类交易比

重

占营业收入比重

日轻（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0,096.83 3.02% 2.81%

Nikkei�Siam�Aluminium�Limited 销售商品 1,278.01 0.57% 0.36%

合计 11,374.84 3.17%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8年度

金额

占同类交易比

重

占营业收入比重

日轻（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7,734.15 7.74% 2.26%

Nikkei�Siam�Aluminium�Limited 销售商品 1,359.28 0.67% 0.40%

合计 9,093.43 2.66%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7年度

金额

占同类交易比

重

占营业收入比重

日轻（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933.15 3.13% 0.91%

Nikkei�Siam�Aluminium�Limited 销售商品 1,194.84 0.64% 0.37%

合计 4,128.00 1.28%

2017年-2019年， 发行人向日轻上海销售金额占同类业务收入的比重分别为3.13%、

7.74%、3.02%，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0.91%、2.26%、2.81%，报告期内销售占比呈上升趋

势。 发行人经常性关联交易销售客户日轻上海为报告期内经销商之一，发行人向其销售金

额随发行人自身产能、在各地区业务的扩张而增加，属于正常合理情形。 发行人与日轻上海

之间交易均遵照双方签署的合同及价格协议执行， 交易价格均参照市场同类价格制订，按

照铝锭价格，加上对应加工费进行确认。

2017年-2019年， 发行人向Nikkei� Siam� Aluminium� Limited销售金额占同类业务

收入的比重分别为0.64%、0.67%、0.57%，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0.37%、0.40%、0.36%，报

告期内销售情况较为平稳。 发行人向Nikkei� Siam� Aluminium� Limited销售遵照双方签

署的合同及价格协议执行，交易价格均参照市场同类价格制订，按照铝锭价格，加上对应加

工费进行确认。

根据公司与日轻上海及Nikkei� Siam� Aluminium� Limited签署的销售合同或订单，

不存在由对方提供原料和主要材料， 本公司按照对方的要求加工货物并收取加工费的情

形，相关销售不属于委托加工。

综上，公司与日本轻金属及其关联企业发生的采购、销售业务均系独立发生，具有合理

的商业逻辑。 日本轻金属株式会社系日本铝制品综合生产厂商，所提供的产品涉及铝原料

以及各种铝加工产品等广泛领域，是铝制品综合型企业，而华峰铝业从事的铝制品产品生

产主要涉及热交换领域的相关应用。 发行人与日本轻金属株式会社及其关联企业发生的采

购、销售业务具有合理的原因，不属于委托加工业务，相关交易价格公允。

（3）关联租赁情况

本公司作为承租方自关联方出租房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确认的租赁费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上海华峰普恩聚氨酯有限公司 仓库、食堂等 399.00 440.27 405.34

陈晓清 员工宿舍等 4.56 4.56 4.56

钱彩霞 员工宿舍等 4.68 1.80 -

合计 408.24 446.63 409.90

发行人自关联方上海华峰普恩聚氨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峰普恩” ）租入厂房等，

双方于2016年签订协议，约定租赁期限、租金以及结算方式。 租金金额参照周边厂房租赁的

市场价格制定。 发行人自关联方陈晓清处、钱彩霞处租入员工宿舍等，租金金额参照周边同

类房屋租赁价格制定。

因公司的上海工厂与上海华峰普恩聚氨酯有限公司毗邻，为方便员工就餐、解决废弃

材料堆放问题， 公司在报告期内存在向关联方上海华峰普恩聚氨酯有限公司租赁仓库、食

堂的情形，具体租赁情况如下：

序

号

出租方 地址

租赁面积

（㎡）

租赁期限 用途

租金（万元/

年）

权属证书编号

1

上海华峰普恩聚

氨酯有限公司

上海市金山工业

区月工路1369号

5,667.00

2016.3.1至

2019.2.28

仓库、食堂 190.00

沪房地金字

（2011）第

008190号

2

上海华峰普恩聚

氨酯有限公司

上海市金山工业

区月工路1369号

1,064.00

2019.3.1至

2020.2.28

食堂 60.00

沪房地金字

（2011）第

008190号

3

上海华峰普恩聚

氨酯有限公司

上海市金山工业

区月工路1369号

4,603.00

2019.3.1至

2019.8.31

仓库

65.00（半

年）

沪房地金字

（2011）第

008190号

4

上海华峰普恩聚

氨酯有限公司

上海市金山工业

区月工路1369号

9,673.10

2017.1.1至

2019.12.31

闲置仓库

2017年全年

为267.27万

元，2018年

至2019年，

每年272.29

万元

暂无

注：因租赁的房屋仅用于堆放废料、员工就餐等，房屋占地面积不大，且所用水电气数

量较小。 故双方在租赁协议中约定，协议中的租金已包含所租赁房屋的水电气和物业管理

费用。 因此公司不再另行缴纳水电费。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公司向上海华峰普恩聚氨酯有限公司租赁的厂房面积共计10,

737.10平方米（包括食堂1,064平方米在内），公司厂房共计431,906.01平方米，承租厂房

面积占发行人当前厂房总面积的比例为2.49%。 2019年12月31日至2020年2月28日，公司向

上海华峰普恩聚氨酯有限公司租赁的厂房面积共计1,064平方米， 承租厂房面积占发行人

当前厂房总面积的比例为0.25%，2020年3月1日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未向上

海华峰普恩聚氨酯有限公司租赁厂房、仓库。

（4）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2017年-2019年，发行人关键管理人员薪酬总金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612.10 810.65 845.25

公司员工的薪酬总额主要包括工资和年终奖两部分。 公司每年根据董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的履行职责情况对其进行年度绩效考评，根据评价结果拟定年终奖分配方案。 2019年管

理人员工资水平相比2018年度保持稳定，因未完成2019年度销售目标，计提的奖金金额相

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故薪酬总额有所下降。 同时，尤小华自2019年2月起不再在公司及子

公司领取薪酬。 故2019年度关键管理人员薪酬总额有一定下降。

2、偶发性关联交易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

发行人采购商品或接受劳务关联交易金额、性质及关联交易频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9年度

金额 定价方式

Nikkei�Siam�Aluminium�Limited 采购半成品 47.40 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

浙江华峰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物流运输服务 2.06 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

杭州控客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采购服务器并安装 14.34 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

合计 63.80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8年度

金额 定价方式

上海华峰新材料研发科技有限公司 购买无形资产 263.92 以评估价值为基础确定

上海华峰普恩聚氨酯有限公司 采购周转材料 17.09 以账面价值为基础确定

Nikkei�Siam�Aluminium�Limited 采购半成品 29.57 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

合计 310.58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7年度

金额 定价方式

上海华峰普恩聚氨酯有限公司 采购固定资产 2.01 以账面价值为基础确定

浙江华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采购固定资产 37.79 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

合计 39.80

发行人采购商品或接受劳务关联交易金额及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9年度

金额 占同类交易比重 占营业成本比重

Nikkei�Siam�Aluminium�Limited 采购半成品 47.40 0.92% 0.02%

浙江华峰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物流运输服务 2.06 0.06% 0.00%

杭州控客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采购服务器并安装 14.34 0.03% 0.00%

合计 63.80 0.02%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8年度

金额 占同类交易比重 占营业成本比重

上海华峰新材料研发科技有限公司 购买无形资产 263.92 3.18% 0.09%

上海华峰普恩聚氨酯有限公司 采购周转材料 17.09 0.18% 0.01%

Nikkei�Siam�Aluminium�Limited 采购半成品 29.57 0.02% 0.01%

合计 310.58 0.11%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7年度

金额 占同类交易比重 占营业成本比重

上海华峰普恩聚氨酯有限公司 采购固定资产 2.01 0.03% 0.001%

浙江华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采购固定资产 37.79 0.57% 0.01%

合计 39.80 0.02%

2017年度， 发行人偶发性关联交易采购主要为向华峰普恩采购催化剂储罐等设备，以

及向浙江华峰进出口采购固定资产。 发行人向华峰普恩采购金额占全年固定资产采购金额

的比重为0.03%，占营业成本的比重为0.001%；向浙江华峰进出口采购占全年固定资产采购

金额的比重为0.57%，占营业成本的比重为0.01%。

2018年度，发行人偶发性关联交易采购主要为向华峰新材料购买无形资产以及向华峰

普恩采购电缆等周转材料。 向华峰新材料采购无形资产占无形资产新增总金额的比重为

3.18%， 占营业成本的比重为0.09%； 向华峰普恩采购占周转材料采购总金额的比重为

0.18%，占营业成本的比重为0.01%。发行人向Nikkei� Siam� Aluminium� Limited（日轻金

（泰国））采购铝卷，占半成品总采购金额的0.02%，占营业成本的比重为0.01%。

2018年6月，发行人向华峰新材料、上海华峰材料科技研究院(有限合伙)购买无形资产

263.92万元与2016年发行人接受其专利转让关联交易相关。 2016年11月，发行人与华峰新

材料签署《技术转让合同》，约定将“多元微合金化高强铝锰合金及其制备方法” 、“一种耐

蚀铝锰合金及其制备方法” 转让予发行人，当时约定的转让对价合计为800.00万元。 2018

年，考虑到发行人拟继续收购其与华峰新材料、上海华峰材料科技研究院（有限合伙）共同

拥有的其余14项专利和技术， 发行人聘请了专业第三方机构对包括前期已转让的2项专利

在内的16项专利和技术进行了价值评估，根据评估确定上述16项专利和技术的转让对价合

计为1,079.75万元。 相关专利和技术的转让以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

告》（银信评报字（2018）沪第0097号）的评估值为定价依据，交易价格公允，并经发行人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

2018年度，发行人向华峰普恩采购周转材料为电缆，主要用于车间供电系统改造，双方

签订采购合同，明确价格数量。

发行人向华峰普恩采购主要由于华峰普恩和发行人先后购买电缆对厂房的供电系统

进行改造，由于华峰普恩对电缆使用量的估计有所偏差，将剩余的电缆原价转让给发行人，

且华峰普恩同样地处上海金山地区，供货及时且运输方便。

2019年度， 发行人向Nikkei� Siam� Aluminium� Limited采购含有技术保护权的高附

加值、性能较好的CF3A铝合金产品，用于制造部分客户特需的高端材料或客户指定半成品

的终端产品。 发行人向浙江华峰物流有限责任公司采购物流运输服务，主要是由于第三方

物流车辆短缺，临时使用其车辆将自产半成品从重庆工厂运送至上海工厂，以继续加工。 发

行人向杭州控客电气工程有限公司采购服务器并委托其安装、调试，主要是由于发行人加

强重庆华峰的生产信息化系统建设导致。

（2）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

发行人出售商品或提供劳务关联交易金额、性质及关联交易频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9年度

金额 定价方式

重庆华峰化工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487.16 市场同类价格

浙江华峰合成树脂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04.65 市场同类价格

华峰重庆氨纶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67.27 市场同类价格

重庆华峰聚酰胺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42.63 市场同类价格

江苏华峰超纤材料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61.45 市场同类价格

上海华峰普恩聚氨酯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86 市场同类价格

合计 1,265.02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8年度

金额 定价方式

重庆华峰化工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3.60 市场同类价格

江苏华峰超纤材料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3.53 市场同类价格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5.52 市场同类价格

合计 82.65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7年度

金额 定价方式

重庆华峰化工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08.87 市场同类价格

上海华峰普恩聚氨酯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0.13 市场同类价格

华峰重庆氨纶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5.75 市场同类价格

合计 314.75

发行人出售商品或提供劳务关联交易金额及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9年度

金额 占同类交易比重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重庆华峰化工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487.16 0.15% 0.14%

浙江华峰合成树脂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04.65 0.06% 0.06%

华峰重庆氨纶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67.27 0.11% 0.10%

重庆华峰聚酰胺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42.63 0.04% 0.04%

江苏华峰超纤材料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61.45 0.02% 0.02%

上海华峰普恩聚氨酯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86 0.00% 0.00%

合计 1,265.02 0.35%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8年度

金额 占同类交易比重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重庆华峰化工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3.60 0.02% 0.01%

江苏华峰超纤材料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3.53 0.01% 0.004%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5.52 0.02% 0.01%

合计 82.65 0.02%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7年度

金额 占同类交易比重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重庆华峰化工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08.87 0.17% 0.10%

上海华峰普恩聚氨酯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0.13 0.0003% 0.00004%

华峰重庆氨纶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5.75 0.003% 0.002%

合计 314.75 0.10%

2017年度， 发行人偶发性关联交易销售主要为向重庆华峰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重庆华峰化工” ）销售铝热传输复合料产品、向华峰重庆氨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峰

重庆氨纶” ）销售铝热传输复合料产品以及向华峰普恩销售废铝产品。 2017年度，发行人向

重庆华峰化工销售占当年复合料销售收入总金额的比重为0.17%， 向华峰重庆氨纶销售占

当年复合料销售收入总金额的比重为0.003%，向华峰普恩销售占当年废铝销售收入总金额

的比重为0.0003%。

2017年度，发行人向重庆华峰化工、华峰重庆氨纶销售复合料产品，所采用的价格均参

照同一时期市场同类产品价格，以铝锭价格+加工费的方式制定。 2017年度，发行人向华峰

普恩销售废铝，价格参考市场铝锭价格制定。

2018年度，发行人偶发性关联交易销售金额较小，全年向关联方销售金额合计为82.65

万元，占全年营业收入的比重为0.02%。 发行人向重庆华峰化工、江苏华峰超纤以及浙江华

峰氨纶销售复合料产品，所采用价格均参照同一时期市场同类产品价格，以铝锭价格+加工

费的方式制定。

2019年， 发行人偶发性关联交易金额较上年有所增加，2019年向关联方销售金额占营

业收入的比重为0.35%，关联交易金额增加主要系兄弟公司进行厂房升级改造等，对铝热传

输复合料等材料的需求增加。 发行人向重庆华峰化工销售复合料、非复合料为主的铝合金

产品，用于生产简易设备散热装置及用于厂房装修改造等，销售价格参照同一时期市场同

类产品价格制定；向浙江华峰合成树脂有限公司销售非复合料等产品；向华峰重庆氨纶销

售非复合料、复合料产品；向重庆华峰聚酰胺有限公司销售复合料、非复合料等产品；向江

苏华峰超纤、华峰普恩销售复合料产品。 发行人向上述关联方销售产品所采用价格均参照

同一时期市场同类产品价格，以铝锭价格+加工费的方式制定，价格公允。

（3）关联担保情况

本公司作为被担保方：

单位：万元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

经履行完毕

华峰集团有限公司 77,000.00 2019年12月5日 2021年12月31日 否

华峰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 2019年9月18日 2019年12月17日 是

华峰集团有限公司 22,000.00 2019年8月29日 2020年8月29日 否

华峰集团有限公司 6,400.00 2019年6月18日 2020年4月18日 否

华峰集团有限公司 18,000.00 2019年6月17日 2020年6月17日 否

华峰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 2019年6月10日 2019年9月5日 是

华峰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 2019年6月4日 2019年9月3日 是

华峰集团有限公司、尤小平 20,000.00 2019年1月21日 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否

华峰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 2018年12月20日 2021年12月20日 否

华峰集团有限公司 65,000.00 2018年10月8日 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否

华峰集团有限公司 48,000.00 2018年6月14日 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次日起两年 否

华峰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 2018年6月12日 主合同项下债权全部清偿之日 否

华峰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0 2018年6月5日 2020年12月31日 否

华峰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 2017年5月1日 2021年12月31日 否

合计 421,400.00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发行人关联方华峰集团、 尤小平为发行人担保总金额为386,

400.00万元。

（4）关联资金拆借情况

①关联资金拆借总体情况

2017年：

单位：万元

关联方 2016.12.31 本期拆入 本期还款 2017.12.31 利率 资金占用费

华峰集团有限公司 48,590.13 108,420.40 45,750.53 111,260.00 2.92%/10% 5,922.09

合计 48,590.13 108,420.40 45,750.53 111,260.00 - 5,922.09

其他说明：1、公司应付华峰集团资金占用费于2017年、2018年度支付。 2、公司2017年

收到华峰集团承兑汇票18,690.40万元，于2017年用银行存款归还。

2018年：

单位：万元

关联方 2017.12.31 本期拆入 本期还款 2018.12.31 利率 资金占用费

华峰集团有限公司 111,260.00 15,000.00 126,260.00 - 10% 3,035.46

合计 111,260.00 15,000.00 126,260.00 - - 3,035.46

其他说明：公司应付华峰集团资金占用费于2018年度支付。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发生的关联拆借系因发行人同期生产经营规模

扩大较快、营运资金的需求量增长较快，在向银行申请贷款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公司资金的

使用进度与银行贷款的发放时点并不能完全匹配。 为更好地满足保证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转

实际需要，公司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实际控制人为支持发行人业务更好发展而提供了资

金支持。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应付控股股东及关联方的资金拆借本金已经全部还清，当前发

行人主要通过自主银行借款及自身商业信用等途径解决资金需求。 同时，本次发行将进一

步增加发行人的融资途径，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更好地促进发展。

②关联资金拆借明细

报告期各年，发行人与关联方资金拆借明细如下：

2017年度：

华峰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日期 期初 本期拆入 本期还款 期末 利息

2017年1月 48,590.13 7,100.00 5,000.00 50,690.13 430.11

2017年2月 50,690.13 5,983.23 1,230.00 55,443.35 391.66

2017年3月 55,443.35 4,655.00 5,968.67 54,129.69 425.22

2017年4月 54,129.69 300.00 653.57 53,776.12 403.81

2017年5月 53,776.12 - 1,852.76 51,923.36 416.66

2017年6月 51,923.36 11,475.00 4,000.00 59,398.36 441.56

2017年7月 59,398.36 - 255.13 59,143.23 485.55

2017年8月 59,143.23 1,000.00 1,000.00 59,143.23 486.66

2017年9月 59,143.23 7,000.00 - 66,143.23 588.18

2017年10月 66,143.23 6,943.21 7,000.00 66,086.43 593.99

2017年11月 66,086.43 9,000.00 - 75,086.43 692.06

2017年12月 75,086.43 54,963.97 18,790.40 111,260.00 566.64

合计 - 108,420.40 45,750.53 - 5,922.09

2017年，发行人向华峰集团有限公司拆入资金108,420.40万元，本期偿还45,750.53万

元， 资金占用费为5,922.09万元， 其中包括发行人于2017年收到华峰集团承兑汇票18,

690.40万元，于2017年偿还。

2018年度：

华峰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日期 期初 本期拆入 本期还款 期末 利息

2018年1月 111,260.00 5,000.00 2,598.31 113,661.69 687.10

2018年2月 113,661.69 - 15,380.00 98,281.69 547.62

2018年3月 98,281.69 10,000.00 8,069.82 100,211.88 490.24

2018年4月 100,211.88 - 3,579.30 96,632.58 592.91

2018年5月 96,632.58 - 28,276.19 68,356.40 566.49

2018年6月 68,356.40 - 68,356.40 - 151.11

2018年7月 - - - - -

2018年8月 - - - - -

2018年9月 - - - - -

2018年10月 - - - - -

2018年11月 - - - - -

2018年12月 - - - - -

合计 - 15,000.00 126,260.00 - 3,035.46

2018年，发行人向华峰集团有限公司拆入资金15,000.00万元，本期偿还126,260.00万

元，资金占用费为3,035.46万元。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借入资金，主要用途为购建厂房、生产线、购买

生产设备以及购买原材料。

③其他关联资金拆借情况

关联方为发行人转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上海天瑞进出口有限公司 - - 6,000.00

合计 - - 6,000.00

2017年，涉及该类型关联方资金往来发生额共计6,000.00万元，通过上海天瑞转回的

贷款共计6,000.00万元。其中中国银行上海市金山支行发放贷款3,000.00万元，中国工商银

行上海市金山支行发放贷款3,000.00万元。

（5）其他关联交易

①股权转让款

公司向华峰集团收购子公司华峰铝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共支付股权转让款53,

791.29万元，其中2017年支付转让款17,637.39万元，2018年度支付转让款36,153.90万元。

②外币结汇交易

公司与华峰集团进行外币结汇交易，2017年累计结汇人民币19,252.70万元，2018年度

累计人民币16,622.53万元。

A、参与华峰集团外汇资金集中运营业务的具体内容，有关“成员协办账户” 的内部流

程、审批机制及结算定价情况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规定〉的通知》（汇

发[2015]36号），跨国公司可以根据经营需要，在所在地银行开立国内外汇资金主账户，集

中运营管理境内成员企业外汇资金， 办理经常项目集中收付汇和轧差净额结算等业务；跨

国公司可以根据经营需要，在所在地银行开立国际外汇资金主账户，集中运营管理境外成

员企业资金及从其他境外机构借入的外债资金。

华峰集团在开展外汇资金集中运营过程中，“国内外汇资金主账户” 不涉及资金归集，

不存在对成员企业的外币账户进行“零余额管理” 或“呈现余额管理” 的情况，未将成员企

业外币资金集中存管于华峰集团开立的“国内外汇资金主账户” 中，上述“国内外汇资金主

账户”仅进行境内成员企业符合外汇管理部门要求的资金结算。 华峰铝业仅在需要将“成

员协办账户” 中的美元兑换为人民币时，才会将相关美元资金汇入华峰集团“国内外汇资

金主账户”结算为等值人民币。“成员协办账户”中的美元主要为华峰铝业于境外销售所得

款项，结汇所得人民币主要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之用。

华峰铝业于2017年3月23日，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山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

金山支行” ）出具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现金管理综合业务授权书》，承诺加入华峰集

团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的成员企业， 并将于2010年7月在中国银行金山支行开立的账户号为

44555924****的美元外币账户作为“成员协办账户” ，授权中国银行金山支行进行与外汇

资金集中运营相关业务操作。

华峰铝业与华峰集团进行外币结算交易的方式为：公司将“成员协办账户” 中的外币

汇入华峰集团“国内外汇资金主账户” ，按当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人

民币汇率中间价与其他成员企业进行结汇操作，华峰集团再将结汇等值人民币汇入华峰铝

业人民币账户。 以下为流程图：

通过以上两步，需要外汇的其他成员企业获得外汇资金，华峰铝业外汇资金以当日中

国人民银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结汇。

华峰铝业设立“成员协办账户” ，进行上述操作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结汇、

售汇环节，免除向银行结汇、售汇时买入价或卖出价差额，以减少公司不必要的财务成本。

相关业务按照公司内部制度规范开展，具体审批操作流程为：

a、华峰铝业根据实际结汇需要，由公司财务负责人与华峰集团财务部进行对接，确定

具体结汇金额后提交华峰铝业总经理；

n、华峰铝业总经理审批通过后签署划款单，由公司财务人员将“成员协办账户” 中的

外币汇入华峰集团“国内外汇资金主账户” ；

c、根据双方约定，华峰集团收到外币汇款后按当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

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与公司进行结汇操作，计算与所汇美元等值的人民币金额；

d、华峰集团将结汇等值人民币汇入华峰铝业人民币账户。

B、报告期通过“成员协办账户” 与华峰集团相关账户进行外汇结算发生具体情况，对

发行人报告期汇兑损益产生的具体影响

华峰铝业于中国银行金山支行开立的美元账户（“成员协办账户” ）与华峰集团进行经

常性项下结汇业务具体金额如下：2017年累计结汇人民币19,252.70万元，2018年1-6月累

计结汇人民币16,622.53万元。 具体明细金额如下：

2017年：

日期 支付原币金额（单位：美元） 兑换人民币金额（单位：元）

2017年06月08日 832,977.61 5,652,419.47

2017年06月15日 686,209.76 4,656,070.46

2017年06月21日 716,125.28 4,883,473.12

2017年07月04日 353,980.20 2,398,994.61

2017年07月19日 686,137.50 4,628,066.05

2017年07月25日 1,421,698.43 9,594,331.85

2017年08月22日 824,592.08 5,491,535.88

2017年09月20日 1,680,584.29 11,036,397.03

2017年10月09日 4,202,061.35

38,179,645.99

2017年10月09日 1,539,843.21

2017年10月13日 1,203,255.28 7,925,361.23

2017年11月02日 1,443,414.18 9,554,824.51

2017年11月06日 909,948.55 6,028,136.16

2017年11月8日 1,227,608.14 8,136,218.47

2017年11月17日 1,107,976.98 7,343,339.03

2017年11月23日 1,130,000.00 7,460,373.00

2017年11月27日 880,000.00 5,796,912.00

2017年12月14日 523,368.00 3,467,365.34

2017年12月15日 1,684,511.69 11,136,812.14

2017年12月20日 2,214,741.70 14,631,912.50

2017年12月25日 2,341,088.50 15,376,971.59

2017年12月29日 1,400,000.00 9,147,880.00

合计 29,010,122.73 192,527,040.43

2018年1-6月：

日期 支付原币金额（单位：美元） 兑换人民币金额（单位：元）

2018年01月10日 975,105.27 6,358,368.93

2018年01月11日 1,461,713.60 9,522,625.59

2018年01月16日 870,000.00 5,600,364.00

2018年01月17日 699,729.66 4,501,710.77

2018年03月01日 780,000.00 4,941,456.00

2018年03月06日 848,822.49 5,380,346.24

2018年03月22日 445,783.21 2,815,878.80

2018年03月23日 2,727,977.65 17,260,460.19

2018年03月27日 47,760.00 300,009.22

2018年04月09日 1,008,356.37 6,364,140.39

2018年04月10日 904,113.77 5,702,335.96

2018年04月27日 587,838.00 3,726,481.43

2018年05月02日 1,516,000.00 9,652,372.00

2018年05月11日 1,732,582.36 11,006,056.18

2018年05月14日 1,200,000.00 7,601,400.00

2018年05月21日 26,478.99 169,073.65

2018年05月23日 365,820.69 2,332,948.29

2018年06月13日 1,310,143.82 8,405,358.69

2018年06月14日 336,212.50 2,150,482.39

2018年06月19日 336,213.21 2,159,665.55

2018年06月21日 1,142,300.58 7,391,370.13

2018年06月22日 2,022,660.00 13,107,645.86

2018年06月29日 4,500,000.00 29,774,700.00

合计 25,845,612.17 166,225,250.26

注： 公司于2017年6月15日及2018年1-6月通过外汇资金集中运营进行的美元结汇所

得等值人民币用于偿还华峰集团往来借款。

上述交易均按交易发生当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

价进行结算。

如果华峰铝业未参与华峰集团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经常项目下的结汇业务，而是与商业

银行进行相关的结汇操作，对公司汇兑损益的影响情况如下：

对比公司与商业银行进行相应结汇操作的结算汇率与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汇率的差

额，合理预计商业银行买入价与中间价差额为100BP，对公司汇兑损益的影响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度 2018年度

汇兑损益 -29.01 -25.85

占当期净利润比重 0.14% 0.15%

由上表可见，同华峰集团进行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经常项目下的结汇业务有助于公司节

约汇兑成本，但对公司财务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发行人与关联方按照人民币汇率中

间价结汇结算，结算公允。

C、报告期对上述资金归集进行整改的具体过程

基于减少关联交易的考虑，2018年6月29日，华峰集团向中国银行瑞安支行提交了《关

于变更华峰集团有限公司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团运营管理的申请》， 要求中国银行瑞安支

行配合将华峰铝业撤出关于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的相关协议。 根据前述申请，自2018年7月1

日起， 华峰铝业不再通过上述银行与华峰集团或其子公司开展经常项下美元结算业务，亦

不存在其他与控股股东华峰集团之间类似的现金管理业务。

2018年7月起，华峰铝业未再与华峰集团进行结汇交易，华峰铝业亦未与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关联方发生类似资金管理平台业务。华峰铝业财务独立，符合《上市规

则》有关财务独立性的相关要求。

D、相关主管机关对上述资金归集参与及解除的审批备案情况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规定〉的通知》（汇

发[2015]36号），跨国公司可以根据经营需要，在所在地银行开立国内外汇资金主账户，集

中运营管理境内成员企业外汇资金， 办理经常项目集中收付汇和轧差净额结算等业务；跨

国公司可以根据经营需要，在所在地银行开立国际外汇资金主账户，集中运营管理境外成

员企业资金及从其他境外机构借入的外债资金。

2016年9月1日，华峰集团向国家外汇管理局瑞安市支局申请开办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

中运营管理业务。

经华峰集团申请，国家外汇管理局浙江省分局于2016年10月25日出具了《国家外汇管

理局浙江省分局关于华峰集团有限公司开展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业务的备案通知书》，

同意由华峰集团作为主办企业，包括发行人在内的七家公司作为成员企业，开展跨国公司

外汇资金集中运营。依据上述备案文件，华峰集团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安市支行（以

下简称“中国银行瑞安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安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

行瑞安支行” ）开立“国内外汇资金主账户” ，开展外汇资金集中运营。

2017年3月23日，发行人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山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金山

支行” ）出具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现金管理综合业务授权书》，承诺加入华峰集团外

汇资金集中运营的成员企业， 并将于2010年7月在中国银行金山支行开立的账户号为

445559241509的美元外币账户作为“成员协办账户” ，授权中国银行金山支行进行与外汇

资金集中运营相关业务操作。 报告期内，发行人于中国银行金山支行开立的成员协办账户

与华峰集团进行经常性项下结汇业务具体金额如下：2017年累计结汇人民币19,252.70万

元；2018年1-6月累计结汇人民币16,622.53万元。

2018年6月29日，华峰集团向中国银行瑞安支行提交了《关于变更华峰集团有限公司

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团运营管理的申请》， 要求中国银行瑞安支行配合将华峰铝业撤出关

于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的相关协议。根据前述申请，自2018年7月1日起，华峰铝业不再通过上

述银行与华峰集团或其子公司开展经常项下美元结算业务，亦不存在其他与控股股东华峰

集团之间类似的现金管理业务。

中国银行瑞安支行就上述事项出具了《情况说明》：“经查，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峰铝业’ ）仅通过本行参与经常项下结汇业务，未将资金集中存管于华峰

集团于本行开立的账户中。 根据2018年6月29日华峰集团向本行提交的《关于变更华峰集

团有限公司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团运营管理的申请》，自2018年7月1日起，华峰铝业未再

通过本行开展经常项下结汇业务，也不再是华峰集团协议约定的成员单位。 除上述情况外，

华峰铝业在本行同华峰集团已不存在其他的资金管理平台业务。 同时，华峰铝业与本行就

本行账户（44555924****）下关于上述资金管理业务的授权已解除，华峰铝业在本行不存

在其他现金管理业务授权。 ”

国家外汇管理局浙江省分局于2019年9月20日出具的《关于华峰集团有限公司开展跨

国公司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的备案通知书》显示，截至目前华峰集团参与跨国公司跨境

资金集中运营业务的成员企业已不包含华峰铝业。

公司与华峰集团进行外币结汇交易的原因主要是基于减少不必要的结汇、 售汇环节，

免除向银行结汇、售汇时买入价或卖出价差额，该事项符合国家出台的外汇优惠政策，且经

国家外汇管理局浙江省分局备案同意，不存在违法违规的情形。 华峰集团在开展上述外汇

资金集中运营过程中，上述“国内外汇资金主账户” 不涉及资金归集，不存在对成员企业的

外币账户进行“零余额管理” 或“呈现余额管理” 的情况，未将成员企业外币资金集中存管

于华峰集团开立的“国内外汇资金主账户” 中，上述“国内外汇资金主账户” 仅进行境内成

员企业符合外汇管理部门要求的资金归集和结算转回。 由于华峰铝业将外币资金汇出至华

峰集团账户后，随即收到华峰集团账户汇入的等值人民币，不存在华峰铝业外币资金被控

股股东占用的情形，不影响华峰铝业财务独立性。 基于减少关联交易的考虑，2018年6月后，

华峰铝业未再与华峰集团进行结汇交易。 华峰铝业亦未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

他关联方发生类似资金管理平台业务。

③关联方替公司代扣代缴五险一金

报告期内，关联方替公司代扣代缴五险一金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浙江华峰合成树脂有限公司 - 1.82 11.04

合计 - 1.82 11.04

十、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董事

陈国桢先生，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5年9月至2006

年2月在厦门夏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国际贸易销售代表；2006年3月至2008年5月在华

峰集团担任研发工程师；2008年6月至今任职于本公司，先后担任技术部部长、销售部部长、

副总经理，2017年3月至今兼任公司董事，2017年11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长。

高勇进先生，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3年7月至1998

年3月在上海有色金属研究所任技术员；1998年4月至2000年3月在凯士比泵（上海）有限公

司担任质量工程师；2000年4月至2008年9月在萨帕铝热传输（上海）有限公司担任工艺工

程师；2008年10月至今任职于本公司，先后担任公司技术部部长、副总经理、总经理；2017年

3月至今，兼任公司董事；2017年12月至2018年12月，兼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2012年获中国

有色金属工业科学技术二等奖；2017年荣获2015-2016年度上海市金山区科技英才奖；为

2017年度上海市金山区第六届区人大代表。

You� Ruojie女士，1986年出生，澳大利亚国籍，本科学历；2007年9月至2008年4月在

Sydney� News� Agency担任店长；2009年2月至2010年9月在Access� Wireless� and�

Cable担任行政管理人员；2010年10月至2012年9月，在Camerich� Furniture担任奢侈品牌

销售经理；2012年10月至2015年7月，在Debt� Negotiators担任服务质量保证经理；2015年

8月至今任职于本公司，先后担任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2017年3月至今兼任公司董事。

陈希琴女士，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会计学教授，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87年7月至

1994年9月，任职于浙江省电子工业学校（今浙江树人大学），先后担任助教、讲师；1994年

10月至2004年8月，任职于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先后担任讲师、副教授；2004年9月至今

任职于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先后担任副教授、教授。 2010年以来曾兼任宁波高发汽车控

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等多家公司独立董事。2018年1月至今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目前兼职浙江开山压缩机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杭州大中泊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浙江太湖远大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宁波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并同时兼任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金评审专家、浙江省（经济和信

息化委员会）信息技术及信息化专家、浙江省（科技厅）科技计划项目评审专家、杭州安博

尔信用评估公司顾问、浙江省总会计师协会会员、中国商业会计学会会员。

项先权先生，1964年出生，中国国籍，法学博士，一级律师，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3年7

月至1984年11月任职于台州地区司法局，担任干部；1984年12月至1998年10月任职于台州

市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1998年11月至今任职于浙江新台州律师事务所，担任主任；2018

年1月至今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现同时兼任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台州市律

师协会顾问、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例指导研究（北京）基地专家、台州市人民政府法律

顾问、台州市仲裁委员会首席仲裁员、中国人民大学浙江校友会秘书长。

（二）监事

蔡晓峰先生，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93年9月至2002

年9月在中国石化集团九江石油化工总厂仪表分厂先后担任班长、 工程师；2005年7月至

2008年5月在浙江华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担任部长助理；2008年5月至今任职于本公司，

担任总经理助理；2012年11月至今兼任公司监事，2017年10月至今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并同时担任重庆华峰监事。

潘利军先生，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4年7月至2013

年9月在华峰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董事局秘书；2013年至今在上海华峰超纤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先后担任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2017年10月至今兼任本公司监事，并同时兼任华峰集团

上海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华峰普恩聚氨酯有限公司的监事。

祁洪岩女士，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9年8月至2004

年1月在徐州四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车间主任；2004年2月至2009年1月在广东东阳光

精箔有限公司担任计划科长；2010年4月至今在本公司先后担任生产部部长、 总经理助理；

2017年3月至今兼任公司监事。

（三）高级管理人员

高勇进先生，公司董事、总经理，具体情况见本节“十、（一）董事” 。

You� Ruojie女士，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具体情况见本节“十、（一）董事” 。

张凌燕女士，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7年7月至2009

年12月在华峰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担任人力专员；2010年1月至今任职于本公司，先后

担任办公室主任助理、办公室主任，2017年12月起兼任董事会秘书。

阮海英女士，1977年出生， 中国国籍， 本科学历，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6年11月至

2005年4月在上海双汇大昌泰森有限公司先后担任会计、 成本主管；2005年5月至2008年7

月在上海东冠纸业有限公司担任成本主任；2008年8月至2009年7月在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担任成本主任；2009年8月至今任职于本公司，先后担任财务部部长助理、财务

部副部长、部长，2018年12月起担任财务总监。

（四）核心技术人员

祁洪岩女士，公司监事、生产部部长、总经理助理，具体情况见本节“十、（二）监事” 。

张闯先生，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4年7月至2010年

10月在广东乳源东阳光精箔有限公司担任技术员；2010年11月至今任职于本公司， 先后担

任工艺员、工艺科科长、品质保证部副部长、品质保证部部长、总经理助理。

（五）董事、监事提名和选聘情况

1、董事提名和选聘情况

公司现任董事为陈国桢、高勇进、You� Ruojie、陈希琴、项先权，其具体提名与选聘情况

如下：

会议届次 提名人 任职董事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华峰集团 陈国桢、高勇进、You�Ruojie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华峰集团 陈希琴、项先权

2、监事提名和选聘情况

公司现任监事为蔡晓峰、潘利军、祁洪岩，其具体提名与选聘情况如下：

会议届次 提名人 任职监事

2019年职工代表大会 - 蔡晓峰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华峰集团 潘利军、祁洪岩

（六）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1、直接持股情况

截止本招股书出具之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

况。

2、间接持股情况

截止本招股书出具之日，公司董事长陈国桢持有平阳诚朴16.6660%出资额，平阳诚朴

持有公司16.02%股份。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情况。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的投资情况

姓名 被投资公司名称 持股/出资比例

陈国桢 平阳诚朴 16.6660%

项先权 台州力顶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74%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无持有本公司股权以外

的对外投资情况。

（注：本节所披露的对外投资不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所

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等交易性投资。 ）

（八）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薪酬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姓名 公司职务

2019年在公司薪酬（税

前）

1 陈国桢 董事长 125.72

2 高勇进 董事、总经理 123.58

3 You�Ruojie 董事、副总经理 72.40

4 陈希琴 独立董事 8.00

5 项先权 独立董事 8.00

6 潘利军 监事 0.00

7 祁洪岩 监事、生产部部长、总经理助理（核心技术人员） 71.40

8 蔡晓峰 监事会主席、总经理助理 106.02

9 张凌燕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主任 36.28

10 阮海英 财务总监 54.10

11 张闯 品质保证部部长、总经理助理（核心技术人员） 72.50

（九）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兼职情况

姓名 公司职务 其他任职单位 职务

其他任职单位与公司

关系

陈国桢 董事长 - - -

高勇进 董事、总经理 重庆华峰 总经理 公司子公司

You�Ruojie 董事、副总经理 - - -

陈希琴 独立董事

浙江开山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无

杭州大中泊奥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独立董事 无

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独立董事 无

浙江太湖远大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独立董事 无

宁波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无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教授 无

项先权 独立董事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无

杭州浙商网盟信息发展有限公

司

监事 无

浙江新台州律师事务所 主任 无

蔡晓峰 监事 重庆华峰 监事 公司子公司

潘利军 监事

上海华峰普恩聚氨酯有限公司 监事 同一主体控制公司

华峰集团上海工程有限公司 监事 同一主体控制公司

上海华峰超纤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副总经理 同一主体控制公司

祁洪岩 监事 - - -

张凌燕 董事会秘书 - - -

阮海英 财务总监 - - -

张闯 核心技术人员 - - -

十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次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为华峰集团，其直接持有公司73.52%的股份，并且华峰

集团为平阳诚朴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新疆天准的100%控股股东， 平阳诚朴直接持有公司

16.02%的股份。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尤小平， 尤小平直接持有控股股东华峰集团79.6308%的股份，并

通过华峰集团间接持有公司股东平阳诚朴的投资份额。

华峰集团的简介详见招股意向书“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之“七、（一）发起人基本

情况” 。

尤小平的简介详见招股意向书“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之“七、（四）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

十二、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发行人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资产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8,078.64 6,055.66 13,686.61

结算备付金 - - -

拆出资金 - - -

交易性金融资产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

- - -

衍生金融资产 - - -

应收票据 - 14,660.67 11,866.66

应收账款 74,557.32 63,705.62 63,730.02

应收款项融资 27,243.23 - -

预付款项 4,586.22 1,736.83 6,644.32

应收保费 - - -

应收分保账款 - - -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 - -

其他应收款 256.22 1,329.12 9.04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

存货 109,247.70 105,434.55 112,489.96

持有待售资产 - -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 - -

其他流动资产 13,826.18 13,544.57 8,649.24

流动资产合计 237,795.53 206,467.03 217,075.86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长期应收款 - - -

长期股权投资 - - -

投资性房地产 - - -

固定资产 152,597.62 103,252.45 60,175.76

在建工程 31,920.18 62,282.62 50,549.97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油气资产 - - -

无形资产 18,169.81 18,685.64 9,357.40

开发支出 - - -

商誉 - - -

长期待摊费用 - - 4.44

递延所得税资产 4,309.32 3,148.70 1,932.78

其他非流动资产 2,469.24 6,507.66 15,537.78

非流动资产合计 209,466.17 193,877.08 137,558.12

资产总计 447,261.70 400,344.11 354,633.98

单位：万元

负债&权益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46,542.56 185,802.24 43,5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 - -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 - -

拆入资金 - -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负债

- - -

衍生金融负债 - - -

应付票据 - 1,449.17 14,986.36

应付账款 24,400.36 23,881.42 12,730.32

预收款项 899.14 1,618.30 1,957.27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 -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 - -

应付职工薪酬 4,116.62 4,565.70 5,190.90

应交税费 1,654.42 1,975.92 2,032.73

其他应付款 25.23 330.24 184,634.77

应付分保账款 - - -

保险合同准备金 - - -

代理买卖证券款 - - -

代理承销证券款 - - -

持有待售负债 - -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 6,154.00

其他流动负债 - - -

流动负债合计 277,638.33 219,622.99 271,186.36

非流动负债： -

长期借款 - 40,000.00 -

应付债券 - - -

其中：优先股 - - -

永续债 - - -

长期应付款 - - -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 - -

预计负债 - - -

递延收益 18,008.98 8,911.40 936.40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

其他非流动负债 -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18,008.98 48,911.40 936.40

负债合计 295,647.31 268,534.39 272,122.76

所有者权益：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股本 74,890.06 74,890.06 60,060.06

其他权益工具 - - -

其中：优先股 - - -

永续债 - - -

资本公积 18,428.92 18,428.92 2,115.92

减：库存股 - - -

其他综合收益 - - -

专项储备 4,385.52 2,933.64 1,548.03

盈余公积 7,120.27 6,160.04 4,810.72

一般风险准备 - - -

未分配利润 46,789.63 29,397.06 13,976.5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51,614.39 131,809.72 82,511.22

少数股东权益 - - -

所有者权益合计 151,614.39 131,809.72 82,511.2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447,261.70 400,344.11 354,633.98

2、合并利润表

（上接A20版）

（下转A2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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